阳泉市建成区燃气种类和气质成分等信息公示

根据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，现将阳泉市建成区燃气种类和气质成分情况公示如下：

一、气质种类

我市建成区燃气种类主要是液化石油气、矿井瓦斯气、天然气。

二、气质成分

1.液化石油气:C3和C4含量≥95%，C5及C5以上化合物含量≤3.0% (v/v)，总硫含量≤343 (mg/m³)，符合国家标准《燃气工程项目规范》（GB 55009-2021）。

2.矿井瓦斯气：高位发热量13.74 MJ/m³，低位发热量12.38 MJ/m³，甲烷含量37.06%，氮气含量45.96%，氧气含量16.27%，二氧化碳含量0.7%，符合国家标准《城镇燃气分类及基本特征》（GB 13611-2018）。

3.天然气：高位发热量35.74 MJ/m³，低位发热量32.2 MJ/m³，甲烷含量95.28%，氮气含量2.98%，氧气含量0.36%，二氧化碳含量0.86%，符合《燃气工程项目规范》（GB 55009-2021）。

特此公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